
 

 

 

 

 

 

 

 

 

 

 

 

 

 

 

 

 

 

 

 

 

 

 

 

 

 

 

 

 

说明：中英文成绩单填写时，百分制课程的成绩仍用百分制填写,填写在“考试”E 这一列，五级考查课课程的成绩"优、良、中、及格、不及格"分别按

"A、B、C、D、F"填写，填写在“考查”T这一列，咨询电话：58731153。 

在校生办理流程 毕业生办理流程 

在校学生可到文德楼 C区 2楼大

厅、雷丁楼中区一楼大厅、警务大

厅（基嘉楼一楼）和基嘉楼 2楼大

厅内自助打印机打印中英文成绩

单，作为成绩原件。 

20 届后的毕业生可到文德楼 C区 2楼大

厅、雷丁楼中区一楼大厅、警务大厅（基

嘉楼一楼）和基嘉楼 2楼大厅内自助打印

机打印中英文成绩单，作为成绩原件。 

或者登录新教务系统—成绩单证

明下载及打印模块—下载电子成

绩单（含电子签章） 

已经毕业的学生需要到学校档案馆

复印在校学习成绩表，并加盖档案

馆公章。 

按附件下载出国成绩单格式样本，

我校只受理此种样式的成绩单审

核，其他样式不予受理。 

自行翻译在校学习成绩表，并按照

出国成绩格式样本填入课程及成绩,

如课程门数较多，一页打印不完，

用 A4纸正反打印。 

持档案馆成绩表原件和中英文成绩

单到教务科(行政楼 417)进行审

核，审核通过者加盖教务处公章。 

如果要加盖信封封口章（信封自己提前准备），前往行政楼 417 审核盖

章。 


